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３００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２３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６６０

，

５７７

，

８１５．２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６６

，

０５７

，

７８１．５３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

基金份额）

１．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可以查询、

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该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

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

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相关事宜。

（

５

）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

业务的申请。

４．

咨询办法

（

１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

２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途通话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５．

风险提示

本次基金分红将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但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

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３０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新增提案《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抵押担保

的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董事会通过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 公司第一大股东重庆东银实业 （集

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临时提案《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抵押

担保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重庆市南

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出席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４６

，

１９１

，

２６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４．１９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贾浚先生主持会议，公司

２

名董事、

２

名监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及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以现场计

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上述授

信额度期限不超过三年， 有效期自该议案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日起的三年内均有

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内的借款审批权限， 凡在额度范围

内自行与金融机构签署借款合同，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银行授信事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４６

，

１９１

，

２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

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

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４６

，

１９１

，

２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

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

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４６

，

１９１

，

２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重

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

公司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４５

，

９１６

，

４００ ９９．８９％ ２７４

，

８６０ ０．１１％ ０ ０

是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抵押担保的

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以自身所拥有的部分资产为公司授信额度在

１８

亿元内的金融机构融资

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控股子公司之间在金融机构融资额度

４５

亿元内以自身所拥有的

部分资产为自身或相互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期限以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时间开始

计算。

（一）控股子公司以其自身所拥有的部分资产（包括所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所属房产及

厂房）为公司授信额度

１８

亿元内的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二）控股子公司之间在金融机构融资额度

４５

亿元内以自身所拥有的部分资产（包括所开

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所属房产）为自身或相互提供抵押担保。

在此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抵押担保事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贾浚先生和控股子

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抵押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４６

，

１９１

，

２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勇、张巍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接到股东袁颜减持股份的通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袁颜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２００．５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

。本次减持

后，袁颜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０３．５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６％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００３．５０

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股份时间 减持股数（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减持价格（元

／

股） 减持方式

袁颜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００ ０．２５ ９．１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００．５０ ０．２５ ９．１１

大宗交易

合计

－－ ２００．５ ０．５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袁颜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２０４ ５．４９６ ２００３．５ ４．９９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０４ ５．４９６ ２００３．５ ４．９９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袁颜女士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袁颜女士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0

201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指数

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的规定，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有市价，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影响在

0.25%

以上的，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确定公允价值（详见本公司

2008

年

9

月

17

日的公

告）。

2011

年

4

月

14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武汉中商

"

（股票代码：

000785

）停牌，本

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6

月

20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

有的该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11-022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江苏省无锡市购置两处商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为进一步加快公司独立门店经营渠道的发展，优化公司

的销售渠道，提高公司经营收益，更好地实施公司募投项目，集中资源，加强在江

苏市场的业务发展和品牌传播，拟在江苏省无锡市购买相关房产

(

以下简称

"

交易

房地产

")

， 用作公司品牌旗舰店的经营：

(

一

)

购买位于无锡市中山路

283

号、

285

号、

287

号铺面（以下简称

"

中山店

"

项目）；

(

二

)

购买位于无锡市长江路

1

号（深茂商

业中心，推广名称

"

长江

1

号

"

）

1

之

22-24

、

66-67

五个单元的铺面（以下简称

"

长江

店

"

项目）。

一、概述

本次购置两处商铺的交易行为系实施销售网络建设项目部分内容， 该项目

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已经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批通过。本投资项目全部使用募集资金。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中山店

本次交易标的为位于无锡市中山路

283

号、

285

号、

287

号铺面（包括三间二层

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业主分别为王许花、王学顺和王学松。

以上房屋结构为混合，房屋设计用途为商业，房屋总层数为

7

层，所在层数均为

1-

2

层，面积分别为

50.72

平方米、

50.72

平方米、

192.04

平方米，分别持有

"

锡房权证崇

安字

"

第

10060219

号、第

10060220

号、第

10060221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以及

"

锡国

用（

2005

）

"

第

01002522

号、第

01002521

号、第

0100252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根据现有业主提供的情况，上述拟交易的交易房地产存在部分设定银行抵

押权及全部设立租赁权等限制交易的权利。

以上交易标的总面积为

293.48

平方米，房款总价不超过人民币

3350

万元（不

包括税费、装修费及其他费用）。

（二）长江店

本次交易的标的位于无锡市长江路

1

号深茂商业中心，销售编号

1-22

、

1-23

、

1-24

、

1-66

、

1-67

号，面积分别为

130.77

、

62.28

、

59.78

、

142.89

、

153.1

平方米，上述

房产为深圳茂业和平商厦无锡有限公司开发的新物业，预计交房时间为

2012

年

6

月份。

以上交易标的总面积为

548.82

平方米，房款总价不超过人民币

2600

万元（不

包括税费、装修费及其他费用）。

三、交易对方情况

（一）中山店

1

、

283

号房：王许花，居住地江苏省无锡市，身份证号码

33032519********21

2

、

285

号房：王学顺，居住地江苏省无锡市，身份证号码

33032519********10

3

、

287

号房：王学松，居住地江苏省无锡市，身份证号码

33032519********56

（二）长江店

公司名称：深圳茂业和平商厦无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新区新华路

5

路创新创意产业园

D

幢

C102-60

法定代表人：张静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四、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1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3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

4

、本次交易房地产交易价格系双方根据市场情况最终协商确定。

5

、本次交易全部使用募集资金。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零售终端直接接触目标消费群体，是企业进行产品宣传的重要方式，销售网

络既可以有效提高对企业品牌的认知度， 也是珠宝首饰产业链中增值最大的环

节。而旗舰店作为树立公司形象和宣传的最好平台，不仅丰富了销售渠道模式，

也提高了公司的品牌形象，从而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本次交易房地产所在城

市江苏无锡，地处我国华东地区，是公司重点发展的核心市场之一。此次购置的

两个商铺分别位于无锡的现有成熟商圈和新商圈，对无锡市场有较好的覆盖。从

经营成本上考虑，一次性购买更有利于公司节约销售成本，从而实现降低成本，

增加利润收入。本次交易房地产购买，既顺应行业发展的趋势，也符合公司的长

期战略和实施计划。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1-037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廊坊市新开路

239

号荣盛地产大厦

10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股份

1,363,745,10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

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计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沈阳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363,745,10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

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1-013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5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4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4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7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7

月

1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1

年

5

月

6

日

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1

年

5

月

9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152,

662,7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

元（含税）

,

共派现金股利

57,633,

135.90

元。

2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止

2011

年

6

月

2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4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0.05

元。

5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

1

）对于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5

元；

（

2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

交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5

元；

（

3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0.045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

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

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

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

的机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

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 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

并由公司向该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05

元。 如该类股东

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

（

4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建议参考《企业所

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

依照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应当扣

缴的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纳税人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人在中国境

内其他收入项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

，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4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7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7

月

1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现金红利由公司

直接发放；

2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己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1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2

、咨询电话：

0754-85100989

3

、传真：

0754-85100797

4

、联系人：刘伟宏、陈筱薇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11-013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晚收到公司董事长涂传岚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书。因

个人原因，涂传岚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涂传岚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涂传岚先生辞

职后，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长职务空缺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自原董事长辞职生效始至新董事长当选为止期间，副董事长李新梓先生代为履行董事

长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涂传岚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1[12]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4

元（含税），扣除适用税项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96

元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044

元（含税），扣除适用税项后，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0396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4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7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7

月

4

日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1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本公司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1

、以现金方式派发红利人民币

151,069,498

元，按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已发行股

份

3,433,397,679

股计算，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4

元（含税）。

2

、发放范围：截止

2011

年

6

月

2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所得税代扣代缴：

(1)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由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人民币

0.396

元。

(2)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

得税法》）项下的居民企业的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

利为每

10

股人民币

0.44

元。

(3)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人民币

0.396

元。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通知》的规

定在取得现金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该等股

东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二、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24

日；

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27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1

年

7

月

4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

2011

年

6

月

2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除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及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委托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了全面指定交易的

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的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五、咨询事项

咨询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九号

咨询联系人：杨建平、王珺杰

咨询电话：

021-63234803

咨询传真：

021-63238238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777

股票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20

日，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对公司原租赁

的位于牟平区莒格庄镇北宋家口的一宗面积为

499

亩的土地

进行了出让，根据

2011

年

4

月

25

日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会

议纪要第

23

号文，鉴于公司对该地块进行一级开发和整理工

作的实际情况，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决定从上述土地出让

纯收益中支付公司

3,000.00

万元。

2011

年

6

月

17

日， 公司收到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支付的

土地收益

3,000.00

万元；同时，公司收到上述地块的部分土地补

偿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952.17

万元；上述政府补助共计

3,952.17

万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及相关规定，该政

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

:

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28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分别以送达、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表决合法有效。经审议，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工商银行申请信贷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河支行申请

1,000

万元

人民币的信贷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浦发银行申请信贷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

5,000

万元

人民币的信贷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两笔信贷业务符合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度

信贷业务的授权，即：公司董事会决定最高额度以内单笔不超过

2

亿元融资

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融资的次数及每次融资的数额、拟定及

签署融资抵押协议等权限范围内。

以上两笔信贷业务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且所有贷款偿还之日止

有效，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补建为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1-47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召集情况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

9

时

30

分在宁夏灵武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生国先生主

持。会议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6

名，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

106,539,35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8.33%

，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东。兴业律师事务所刘

庆国、闫海滨律师到会见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邓肯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本议案同意

106,539,35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106,539,35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闫海滨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